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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我国政府财务会计体系的探讨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2月19日  徐公伟 

一、构建我国政府财务会计体系的必要性  

1.政府职能(公共管理)转换及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客观要求建立政府财务会计体系，以提供

具有全面性、相关性的会计信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要求我国政府转换职能，

由政府的计划、指令性管理向服务型、绩效型、管理型转换。政府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转换，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财政体制相继实施了“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支付、预算外资金纳入

预算管理、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刘玉廷，2004)，对保证我国政府职能的履行

以及财政资金管理的公平、公正和有效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形势下，我国政府的职能以及公

共财政体制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特别是政府的透明、绩效目标，要求财务

会计全面提供反映政府拥有(控制)经济资源、政府的债权、债务状况、政府对外投资情况、政府财

政资金的运营情况、政府的现会流量情况和政府绩效评价状况等各方面的信息，提供的会计信息具

有全面性、相关性，以满足相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  

2.现行政府预算会计体系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不具有全面性和相关性。我国目前的政府预算会

计体系，虽然也有一套较完整的核算程序和方法，也能提供财政资金各方面的信息，由于受预算管

理体制、预算会计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只是单一反映预算期内的各种信息，而对于预算期外的各种

信息不能反映，提供的只是财政资金财务收支的信息，对于财务收支以外的其他信息，如政府债

权、债务、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和现金流量等方面不能提供，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用该信息，只能考

核公共财产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而对于政府资产运营情况、政府债权、债务、政府现金流量和政

府工作绩效等方面情况无法考核，所以预算会计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不具有连续性、全面性，不适应

新形势下对财政资金管理的需要。  

3.构建政府财务会计体系是一种现实选择。政府财务会计要借鉴企业财务会计改革的成功经

验，运用基金制会计模式和报告模式，定期、全面、连续、系统反映和监督政府各项经济活动、提

供政府拥有各种资产、债权债务、对外投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现金流量等方面会计信息。这将

有助于增加政府的透明度，扩大公民的知情权；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政府工作绩效进行考

评；有助于相关信息使用者进行投资、决策。同时利用政府财务会计所提供的财务信息，可以对政

府的行政行为、工作规范行为、依法行政行为等进行监督和约束，做到依法治国，防腐倡廉。同

时，国际会计标准化及其他国家政府会计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构建我国政府财务会计体系也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构建政府财务会计体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是，政府财务会计

与企业财务会计在许多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要防止“泛企业化”的倾向。政府同企业是两个不同



的组织，要借鉴企业财务会计的程序方法以及改革的成功经验，根据政府部门不同业务特点，构建

我国政府财务会计体系，以达到统筹整个社会会计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二、构建我国政府财务会计体系的若干思路  

1.政府财务会计目标方面。政府财务会计目标是提供政府各项活动财务状况、运营绩效及现金

流量会计信息，满足有关信息使用者需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财政

部门、国家审计部门、国家统计部门、业务或行业主管部门、债权人、纳税人、公共产品的受益者

或消费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陆建桥，2004)。政府财务会计目标的本质是通过提供

会计信息，来评价、考核会计责任的履行。对政府整体财务报表而言，要反映和监督政府运营责任

的履行，考核、评价政府筹集公共资源及使用公共资源合理性；对基金财务报表而言，要反映和监

督基金财务责任的履行，考核、评价政府筹集和耗费财务资源预算的完整性、合理性、合法性。政

府财务会计目标的有用性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二是

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对政府公共财产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考核政府运营绩效的好

坏；三是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用该信息，对政府预算收支的合理性、完整性和效益性进行分析评价；

四是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对政府履行财务管理的责任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五是利用会计

信息对政府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内部控制、条例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充分性进行分析比较。这对

于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评价政府工作的绩效，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和公共受托责任，提高政府财

政资金使用的合理性、效益性和科学性具有重要作用。西方一些国家政府会计改革的成功经验，对

我国政府财务会计目标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会计主体方面。政府财务会计要以基金作为会计核算主体，定期、连续、全面和系统的反映

基金的经济信息。基金模式即按照法定预算对资源使用的限定将单位资源分为若干类基金，每个基

金都具有一套独立完整的账户系统，它可以更好地约束国家预算体系中的各个组织和单位严格执行

国家预算，保证各项资源用于其法定用途(荆新等，2004)。由于每个基金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账户

体系和报表体系，可以清楚的反映出不同单位(组织)各个基金的使用状况、价值变动情况和财务变

动状况，便于考核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的情况，便于加强国家预算资金的管理和调控，同时也便

于各种经济资源使用的合理性、绩效性考评。  

3.会计要素方面。政府财务会计应采用基金会计要素模式。企业会计划分为资产、负债、所有

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六大要素。政府财务会计同企业会计不同，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出资

者不要求投资回报，所以政府财务会计不存在所有者权益和利润两个要素。政府财务会计可以基金

为会计主体设置资产、负债、净资产(基金余额)、收入、支出会计要素，来反映和监督某个基金(某

类基金)资产、负债、净资产(基金余额)、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反映某个基金(某类基金)财务状况、

运营绩效以及现金流量等方面的会计信息，这对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强政府的国有资产管

理、债权债务管理，公共资源(财务)受托责任的履行与绩效评价以及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具有重要意义。  

4.会计确认基础方面。政府财务会计的确认基础，应采用权责发生制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修

正的权责发生制是在对权责发生制作一定修正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会计确认基础，修正的内容是不确

认实物资产，从而也不确认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会计要素也改成支出会计要素，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是一种偏向于权责发生制的会计确认基础(赵建勇，2004)。现行政府预算会计的确认基础是现金

制，显然这种确认基础不能正确提供报告期(预算期)各种收入、支出的真实情况，无法真实反映政



府财务状况及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成效，预算会计的确认基础要由现金制向权责发生制逐步

过渡，可采用现金制→修正现金制→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过渡形式，国际会计惯例以及

西方一些国家都已经采用这种会计确认基础，这对我国财务会计确认基础的选择，具有较好的借鉴

意义。  

5.财务报告模式方面。政府财务会计的报告模式，要采用基金报告模式。每个基金都有一套完

整的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有关报表附注及说明(荆新等，

2004)，可以对于某个基金单独编制会计报表，反映某个基金的资产、负债、净资产(基金余额)、收

入和支出等方面的会计信息，也可以对某类基金编制联合会计报表，反映某类基金各方面的会计信

息。根据西方国家政府会计关于财务报表的编制要求及我国具体情况，为综合反映政府开展各项经

济活动的会计信息，政府财务会计应定期编制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从财务报告的构成体

系层面看，政府财务会计编制的财务报告具体内容包括：财务报告基本概述、政府整体层面财务报

表、基金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与说明书以及其他需要披露的会计信息。其中，财务报告基本概

述应提供政府作为财务报告主体的财务状况及变动趋势、重要基金的财务变动的信息与变动趋势以

及一些影响财务报告信息真实性的情况说明；政府整体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净资产报表、业

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应反映主体政府和构成单位整体层面上的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基金财务报表根据基金的不同类型及特征，可以分别编制。对于政府性基金，可分别编制资产负债

表、收入费用和基金余额变动表；对权益性基金，可分别编制基金净资产表、收入费用和基金净资

产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对于信托性基会，可分别编制信托净资产表、信托净资产变动表(厄尔.R.

威尔逊等著、荆新等译，2004)。  

三、结论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换及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现行政府预算会计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不具有

全面性、相关性，已无法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相关需求，必须积极构建政府财务会计体系。笔者

认为，政府财务会计应采用基金会计模式和报告模式。在会计主体方面，政府财务会计要以基金为

会计核算主体；在会计要素方面，政府财务会计要以基金为主体设置会计要素；在会计基础确认方

面，政府财务会计应采用权责发生制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在会计报告模式方面，政府财务会计要

采用基金报告模式。政府财务会计建设采用基金制会计模式，将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公共财政

体制改革与完善，有助于实现“透明政府、绩效政府”的目标，符合政府会计改革的客观要求，有

利于整个社会会计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有利于协调企业会计与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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